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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大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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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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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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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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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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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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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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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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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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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善
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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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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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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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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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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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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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惡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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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於
革
命
不
革
命
之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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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命
者
是
也
善
也

吿
語
：
而
自
能
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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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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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中
央
地
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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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功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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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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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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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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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一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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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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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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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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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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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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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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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屢
廢
一
。屢
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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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不
戍"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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豢
養
數1
萬7
差
員
，。遇
有
稍
不
同
道
者
。。輒 

一
與
之
爲
難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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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日
旣
不
許
國
人
發
表
意
見
。，即 

一
屆
國
民
會
議
之
日ac

安
從
而
有
真
正
自
由
之
選 

一舉。
此
則
與
俄
之
以
國
注
明
標
專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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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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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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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而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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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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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言
之
一。日
掃
除
軍
閥
以
謀
國
家 

一
之
統
一
。、
修
改
條
約
以
爭
國
家
之
獨
立
。。執 

一
此
二
事
以
詢
四
萬
萬
人
，。雖
盡
四
萬
萬
人
而
舉 

.雙
手
可
焉
：
其
所
以
有
革
命
不
革
命
之
異
者
。c

以
友
率
全
國
。
以
二
般
之
行
政
言
耶 
立
於
羊

命
旗
幟
一

餘
省c

何
以
同
爲
革
命
省
而
起

戦
爭
。，何
以
無
一
省
有
確
實
之
軍
事
預
算
與
代 

政
偵
算
。。何
以
轍
一
省
能
政
良
幣
制
者
。
党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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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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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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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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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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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ĥ
133

SEti

>£■

”*■¥
6
9
 

^
^
^
^

^̂
B6t̂

/
I

港香到天


